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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人民政府
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评价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资料

项目名称是长寿保健金，其根据《广州市番禺区民政局、

广州市番禺区财政局转发广州市民政局、广州市财政局关于

印发广州市长者长寿保健金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番民

〔2021〕243 号）、《广州市民政局、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

发广州市长者长寿保健金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穗民规字

〔2021〕6 号）等文件立项开展，本项目规范广州市长者长

寿保健金的发放管理，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为高龄老年

人提供部分生活保障，让老年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提

高老年人的幸福感，同时营造爱老敬老的积极气氛。

（二）项目资金分配情况

本项目年初预算金额为 109.86 万元（其中上级资金

17.86 万元，镇级资金 92 万元），年中调整预算金额为 179.19

万元（其中 2023 年中收到上级下拨资金 190.42，镇级资金

调减 11.23 万元），调整后年度预算金额为 289.05 万元（其

中上级资金 208.28 万元，镇级资金 80.77 万元），年度预

算支出金额为 261.42 万元，执行率达 90.45%。

（三）项目政策依据

根据《广州市民政局、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州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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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长寿保健金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穗民规字〔2021〕6

号）文件精神，长者长寿保健金发放对象的经费由市财政、

区财政、镇财政按 4:3:3 的比例分担，发放标准为 70 至 79

周岁，每人每月 30 元；80 至 89 周岁每人每月 100 元；90

至 99 周岁，每人每月 200 元；100 周岁及以上，每人每月

300 元；每年在敬老月期间向本市户籍 100 周岁以上老年人

发放长寿保健金每人 1000 元，其中区财政 500 元，镇财政

500 元；通过指定银联和指定银行代发长寿保健金所需手续

费统一由镇财政负担解决。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人民政府严

格按照规章制度对长者长寿保健金发放对象信息进行管理，

每月 10 号前将新增和死亡的老年人录入长寿保健金系统且

更新相关数据，并于每月 25 日前完成资金请示和发放工作，

确保每月能足额及时发放该项资金。

二、项目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1.项目绩效目标：通过开展该项目，对年满 70 周岁及

以上老年人按月给予高龄津贴，为高龄老年人提供部分生活

保障，让老年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提高老年人的幸福

感，同时营造爱老敬老的积极气氛。

2.项目绩效指标设定情况：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人民政

府严格按照长寿保健金发放管理办法实施，围绕绩效目标设

定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等内容，确保项目开展

达到预期目标，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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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指标设定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补贴或奖励资金及时足额率 100%

资金按时支出率 100%

数量指标 对符合发放条件人员的补助经费发放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资金支出合规率 100%

财政资金使用率 不低于9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100%

三、绩效评价组织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项目绩效评价目的是按照上级工作要求认真落实项目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项

目绩效评价方法为成本效益分析法，即通过对项目投入情况

和项目效益情况进行关联性比较分析，从而判断该项目好坏

及其价值。

（二）绩效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总分为 100 分，绩效评价等级分为“优”、

“良”、“中”、“低”、“差”五个级别，其中 90-100

分为“优”，80-89 分为“良”，70-79 分为“中”，60－

69 分为“低”，60 分以下为“差”。

本次项目绩效评分从项目安排、项目管理、项目绩效、

可持续性，这四部分反映了项目从安排到资金投入、实施到

产出、实现绩效的整个过程，其权重分值分别为 15 分、27

分、50 分、8 分。其中，项目安排下设立项情况 7 分、绩效

目标 8 分，并按照立项依据充分性、前期工作充分性、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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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规范性进行综合评分；项目管理下设

财务管理 15 分、业务管理 12 分，并按照财务管理情况、支

出完成率、项目执行情况、项目绩效运行监控开展情况、项

目过程质量控制情况进行综合评分；项目绩效下设项目产出

25 分、项目效益 25 分，并按照完成预期产出或服务数量达

到预期的质量（标准、水平、效果）和时效（及时程度、效

率），项目预期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生

态效益）指标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达到预期等方面进行综

合评分；可持续性下设项目可持续性 3 分、自评组织工作情

况 5 分，并按照项目可持续性、自评工作质量情况等进行综

合评分。

（三）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人民政府，具体

由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人民政府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项目

实施。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人民政府财政办公室在绩效评价

前期根据项目特点成立评价工作组，评价小组针对初步收集

的项目资料进行梳理分析，对于资料缺失的情况联系被评单

位补充资料。最终依据项目资料从决策、管理、产出、效益

等方面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并形成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管理绩效指标分析

项目安排指标共由 2 个二级指标构成，满分 15 分，得

分 15 分，得分率 100%，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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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安排指标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项目安排

立项情况
立项依据充分性 4 4 100%

前期工作充分性 3 3 100%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4 100%

绩效指标规范性 4 3 100%

合计 15 15 100%

项目立项依据充分，单位开展工作前收集辖区内老年人

数据，前期工作较充分，绩效目标设置总体合理、定位清晰、

表述准确。

（二）项目结果绩效情况分析

1.项目管理指标共由 2个二级指标构成，满分 27分，得

分 25.9分，得分率 95.92%，具体如下：

项目管理指标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项目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情况 7 7 100%

支出完成率 8 6.9 86.25%

业务管理

项目执行情况 4 4 100%

项目绩效运行监控开展

情况
3 3 100%

项目过程质量控制情况 5 5 100%

合计 27 25.90 95.92%

项目财务资料真实完整，按制度核算、按规定用途使用

资金，预算执行率为 90.45%。单位按文件要求按时足额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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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保健金，并定期开展了绩效运行监控工作。

2.项目绩效指标共由 2个二级指标构成，满分 50分，得

分 45分，得分率 90%，具体如下：

项目绩效指标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项目绩效

项目产出

资金支出率 7 6 85.71%

补贴或奖励资金及时

足额率
7 7 100%

对符合发放条件人员

的补助经费发放率
6 5 83.33%

综合评价 5 4 80%

项目效益

财政资金使用率 7 7 100%

资金支出合规率 6 6 100%

服务对象满意度 7 7 100%

综合评价 5 3 60%

合计 50 45 90%

项目整体达到了对年满 7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按月给予

高龄津贴，为高龄老年人提供部分生活保障，让老年人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同时营造爱老敬

老的积极气氛的效果。但存在绩效指标设置不全面，作为一

个可持续性的项目，欠缺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方面的指标设

置。

3.可持续性指标共由 2个二级指标构成，满分 8分，得

分 7分，得分率 87.5%，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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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指标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可持续性

项目可持续

性
项目可持续性 3 2 66.66%

自评组织工

作情况

自评工作质量 3 3 100%

现场表现 2 2 100%

合计 8 7 87.5%

长寿保健金发放项目，切实保障老年人权益，体现了党

和国家对老年人的关怀，服务对象满意度评价较好，没有收

到投诉。

五、项目综合评价等级和评价结论

（一）项目综合评价得分及评价等级

2023 年长寿保健金项目综合评价得分为 92.9 分，绩效

评价等级为“优”。

（二）项目综合评价结论

项目综合评价结论：从总体上看，该项目顺利完成了项

目总体绩效目标，项目达到预期且反馈情况良好，但部分项

目绩效指标设置仍有待优化。

六、主要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做法

2023 年长寿保健金项目立项依据充分，资金支出材料较

为规范完整。项目的实施有利于为高龄老年人提供部分生活

保障，让老年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提高老年人的幸福

感。项目总体自评工作质量高，自评报告基本结构完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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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详实披露项目实施细节，补充资料提交及时，未出现拖

延情况，配合度高。

（二）存在问题

因部分居民常年不在本镇或本市居住，存在人户分离的

情况，该部分居民未能及时申领长寿保健金，导致申领工作

存在滞后的情况。

（三）相关建议

一是加强对预算资金的跟踪管理，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

二是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和协作，开展老年人信息查询核

实比到等工作，确保长寿保健金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是严格按照文件规定，做好长寿保健金发放和管理工

作，确保长寿保健金及时、准确发放。

七、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本项目 2023年度预算金额为 289.05 万元，实际支出金

额为 261.42 万元，预算执行率 90.45%。项目立项依据较为

充分，项目总体自评工作质量高，自评报告基本结构完整，

但仍存在因部分居民常年不在本镇或本市居住，存在人户分

离而未能及时申领长寿保健金，导致申领工作存在滞后等情

况。绩效评价结果将反馈项目单位，要求其合理安排预算，

改善项目运行及管理，提高预算执行率，更好地实现项目绩

效目标。


